
 

 

证券代码：000690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2016-013 

广广东东宝宝丽丽华华新新能能源源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第第七七届届董董事事会会第第九九次次会会议议决决议议公公告告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上午 9：30 在公司二楼会议厅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宁远喜先生主持。本次董事

会会议通知已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分别以专人、传真、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监事。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保荐

机构代表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审

议，全体董事以签字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871 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发

行了人民币普通股（A 股）449,275,362 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6.90 元，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3,099,999,997.80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34,981,997.80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65,018,000.00 元。该项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4 月 8 日

全部到位，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

【（2016）京会兴验字第 03020004 号】。 

根据公司《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本次募集资金拟用于公司广东陆

丰甲湖湾电厂新建工程项目（2×1000MW 超超临界机组）的建设，该项目建设实

施单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陆丰宝丽华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丰宝丽

华”）。为满足募投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公司拟以募集资金净额 3,065,018,000.00 元

对陆丰宝丽华进行注册资本增资。增资前，陆丰宝丽华注册资本为 320,000,000.00

元；增资完成后，陆丰宝丽华注册资本为 3,385,018,000.00 元。 

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否决，0 票弃权。董事叶耀荣先生已回避表决。 

二、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详见公司

同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前，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顺利

进行，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募投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

（2016）京会兴专字第 03020013 号《关于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审核报告》。经鉴证确认，截止 2016 年 4 月 22 日，

公司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为 771,603,131.25 元。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公司拟以募集资金置换公司前期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771,603,131.25 元。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否决，0 票弃权 

三、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股东利益，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20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且流动性好、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

常进行的产品，包括结构性存款以及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期限不超过 18 个

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否决，0 票弃权 

四、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公司同日年度报告公告）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否决，0 票弃权。 

五、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否决，0 票弃权。 

六、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及利润分配预案（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2015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644,315,400.16 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680,709,433.01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68,070,943.30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1,288,030,324.57 元，减去已分配股利 517,983,750.00 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382,685,064.28 元。 

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以 2016 年公司非公

开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总股本 2,175,887,86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2.00 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 435,177,572.4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

转以后年度分配。本次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同时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实施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及利润分配方案等其它相

关事宜。 

董事会认为：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符合公司《章

程》的规定，符合相关会计准则及政策的规定。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否决，0 票弃权。 

七、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否决，0 票弃权。 

八、公司 2015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否决，0 票弃权。 

九、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 2015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详见公司同日

披露文件）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否决，0 票弃权。 

    十、公司 2016 年度经营计划 

2016 年，公司将进一步致力于新能源电力、金融投资两大核心主业的培育、

壮大和发展，坚持加强管理，控制成本，节能减排，提质增效，提高核心竞争力。

为达成上述经营目标，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包括： 

（1）持续强化公司内部控制，完善管理，规范运作、稳健经营； 

（2）深入贯彻实施“环保第一、安全第一”的生产岗位目标责任制，确保公

司新能源电力主业投运机组的环保、安全、稳定运营； 

（3）开拓原材料供应渠道，有效控制生产成本，保障公司生产需要和经营效

益； 

（4）全力做好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新建工程（2×1000MW）的建设工作，确

保工程优质高效建设；积极推进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二期扩建工程（2×1000MW）

的立项核准工作； 

（5）在陆丰甲湖湾（陆上）风电场一期工程运营的基础上，总结技术、管理

经验，稳妥推进陆丰甲湖湾（陆上）风电场、陆丰甲湖湾（海上）风电场工程项

目； 

（6）大力打造涵盖银行、证券、基金、投资、保险、征信的大金融平台，培

育“宝新金控”新的利润增长极； 

（7）加快推进公司征信业务发展，打造立体有效征信业务模式； 



 

 

（8）密切关注政策动向，积极推进客商银行的申报筹建工作； 

（9）健全公司社会责任机制，树立良好的市值管理理念，做好投资者关系管

理工作，实现市值管理从价值创造、价值发现到价值实现的统一； 

（10）优化债务结构，加强资金管理，进一步提升资产的运营效率。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否决，0 票弃权。 

十一、关于聘请公司 2016 年度审计单位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决议通过，拟继续聘请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16 年度审计单位，负责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及

内部控制审计工作，有关报酬总额为人民币 92 万元。该机构从 1997 年至 2015 年

连续 19 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介：中国前 20 强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1992 年成立，总部设在北京。经财政部门批准，相继在贵州、广东、湖北、黑龙

江、湖南、安徽、福建、山东、河北、吉林、四川、上海、深圳、西安、云南、

天津、杭州、辽宁、江西、山西、河南、江苏等地设立了 23 家分所，已成为国内

颇具影响力的知名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否决，0 票弃权。 

十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为子公司广东宝丽华电力有限公司

短期融资提供担保的预案（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为确保子公司广东宝丽华电力有限公司满足梅县荷树园电厂正常生产经营的

流动资金需要，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公

司《章程》、《对外担保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审议

决定为广东宝丽华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担保。 

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否决，0 票弃权。董事叶耀荣先生已回避表决。 

十三、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详见 “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司《章程》

全文）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业务发展需要，拟调整公司经营范围、注册资本、总股

本等情况并修订公司《章程》如下： 

条款号 原条款内容 修订条款内容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726,612,500 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75,887,862 元。 



 

 

第十三

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洁净煤

燃烧技术发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新能源电

力生产、销售、开发，新能源电力生产技术

咨询、服务。房屋建筑、公路、桥梁、市政

等基础设施工程的设计、承揽与施工（凭资

质证书经营），新能源产业投资，对外直接

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受托投资、受托管理

投资、投资咨询、财务咨询。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洁净煤燃烧技术

发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新能源电力生产、销售、开

发，新能源电力生产技术咨询、服务。房屋建筑、公

路、桥梁、市政等基础设施工程的设计、承揽与施工

（凭资质证书经营），新能源产业投资，对外直接股

权投资、创业投资、受托投资、受托管理投资、投资

咨询、财务咨询；企业信用信息采集、整理、咨询服

务；企业信誉评估服务、企业 资质服务。 

第十 

八条 
 

原十八条末款后增加如下内容： 

2014 年 11 月 28 日，宝丽华集团通过大宗交易减持

公司股票 11,000,000 股，减持后仍持有公司股票

522,197,24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24%。 

2015 年 7 月 10 日，宝丽华集团通过集中竞价增持

公司股票 1,000,000 股，增持后持有公司股票

523,197,24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30%。 

经 2015 年 12 月 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2015]2871 号文核准，公司向包括宝丽华集团

在内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449,275,362 股，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份总数变更为 2,175,887,862 股，

宝丽华集团股份数量为 568,124,778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6.11%。 

第十 

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1,726,612,500 股，全

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2,175,887,862 股，全部为人民

币普通股。 

第二百

零三条 

 本章程自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

之日起施行，原公司《章程》同时废止。 

本章程自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施行，

原公司《章程》同时废止。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否决，0 票弃权 

十四、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否决，0 票弃权。 

十五、关于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否决，0 票弃权。 

以上议案中，第一、四、五、六、十、十一、十二、十三项议案，须提交公

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第十三项议案需须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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